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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师生文化素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加强人文讲坛、昭信讲堂、经世论坛建设，根据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党委学工部主办、或与其他部门、学院联合主办的人文讲坛，校团委主办或与其他部门、学院联合主办的昭信讲堂、经世论坛，（以下简称讲坛）。
第二条（部门职责）主办部门负责讲坛的总体推广、计划安排、经费审批、档案整理等工作，联合主办部门负责论坛的具体组织工作。
第三条（讲坛宗旨）全面贯彻落实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弘扬人文精神，涵养人文情怀，打造人文立信”为宗旨，形成具有标志性的校园文化精品项目。
第四条（讲坛内容）人文讲坛聚焦政治、哲学、历史、人文、艺术；昭信讲堂聚焦青年思想引领、价值塑造；经世论坛聚焦经世致用，治国安邦。
讲坛的主办部门可以单独组织举办，也可以与学院联合举办。根据讲坛自身定位、举办宗旨，定期邀请国内外政治、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创新创业等方面具有一定造诣和影响的专家、学者及先进人物、知名校友来校，通过举办讲座、报告会、分享会等形式讲学、交流。
讲坛内容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主，注重品位高雅、见解独特、思想深刻与师生的兴趣和接纳程度相结合，选择当前大学生最感兴趣、最前沿、最吸引人的内容选题。
第五条（联合主办申报程序）讲坛联合主办部门初步确定拟邀请人和拟定主题，至党委学工部或校团委网站下载申报表，填写拟邀请人、拟定主题、拟邀请人简介、申请资助金额、宣传关键要素等信息，由部门负责人或者学院党组织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提交主办部门审批,并报党委宣传部备案。
主办部门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明确是否同意联合主办，资助金额，场次等信息，确认宣传关键要素信息，完成经费授权。
第六条（论坛组织程序）
1、联系专家：联系专家，确认讲座题目、时间等信息；
2、申请场地：根据场地借用程序，申请场地和设施设备借用；
3、论坛备案：由主办部门或联合主办部门根据学校相关程序至党委宣传部完成备案；
4、宣传通知：根据需要通过会议通知、校园网、易班、学工系统、官微、小信鸽、海报、广播等多种形式宣传讲座信息，其中校园网“首页—活动”专栏、“学工系统-人文讲坛预约”必须发布。
5、现场组织：现场做好设备调试、刷卡系统布置、学生考勤等工作；
6、总结报销：总结论坛组织情况，在校园网发布新闻稿，没有发布新闻稿的需要向主办单位报送总结材料或通讯稿，并依照财务要求及时做好报销工作。
第七条（论坛基本要求）
1、每次讲座时间90-120分钟为宜，每场不少于100人；
2、主办单位或者联合主办部门安排专人负责现场考勤，以刷校园卡、学生现场签到或主办部门盖章等形式对参加讲座的学生出勤情况予以确认。
第八条（论坛出勤规定）讲坛预约出席情况计入个人诚信档案，按照“创新与实践学分”相关规定和程序，兑换相应学分。
第九条（资助标准）
1、专家讲座费:副教授1000元，教授2000元；
2、讲座组织费：500元/场；
3、知名人士由主办部门另行审批。
以上涉及票据均应符合学校财务规定。
第十条 本办法由党委学工部、校团委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3月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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